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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344.htm （１９９４年８月１

２日 国发［１９９４］４５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今年国家较大

幅度地提高了粮食、棉花的收购价格，调动了农民种粮种棉

的积极性。但现行农资流通体制不顺，特别是今年以来化肥

市场混乱、流通环节过多、监督管理不力、部分生产企业和

经营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竞相抬价，造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猛涨，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如果这种状况继

续下去，调整粮棉收购价格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就会被流通环

节吃掉，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为此，国务院决定改革

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

求，做好农业生产资料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整顿流

通秩序，加强市场管理，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转费用，保

持价格基本稳定，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农业生产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组织好化

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 农业生产资料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是改革现行流通体制和保持价

格基本稳定的基础。国务院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组织好供需总

量和分地区、分品种的衔接平衡工作，做到数量充足、品种

对路、供应及时。内贸部、农业部对国内需求总量要提早进

行预测，并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需求提出总量平衡

、品种调剂及运销方案的建议；化工部、轻工总会和机械部



根据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总需求，结合生产企业的状

况，提出化肥、农药、农膜、农机国内生产及进出口分品种

数量的建议；国家计委按照积极组织国内生产、合理安排进

口的原则，在汇总和综合协调平衡的基础上，编制总量平衡

、分配及进出口计划，不误农时，及时下达。每年９月底前

，国家计委商有关部门下达下一年度的进口化肥等农业生产

资料预定货计划，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具体组织实施。 

二、对化肥等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调控和储备 中央调控的化

肥总量占全社会资源总量的２０％左右（约２０００万吨）

，所需资源主要靠收购国内大化肥厂的部分产品，不足部分

安排进口。 地方调控的化肥总量占全社会资源总量的８０％

左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直接调控的优质化肥资源为

各大化肥厂地方留成部分，以及中型化肥厂生产的和地方组

织进口的化肥。具体数量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资源和经济条件，结合本地区对

化肥的需求量，统筹安排好本地区的化肥生产（或者到外省

投资建厂），逐步过渡到地区化肥产需平衡。 根据化肥常年

生产、季节使用的特点，需要建立淡季储备制度，实行淡储

旺销，稳定市场。淡季化肥储备以农业生产资料购销系统为

主，化肥生产企业也要储备一部分。对大化肥厂生产的优质

化肥，农资系统在淡季要坚持按计划收购，使化肥企业保持

正常生产。 中央储备的优质化肥不少于３００万吨，中央储

备的农药不少于２万吨。具体由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农公司）负责执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直接安

排贷款。 省级优质化肥和农药的储备量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安排。小化肥淡季储备数量，本着以销定储的原则，由各地



自行确定。所需资金银行要予以支持。 三、减少流通环节，

降低流转费用 中央调拨化肥（国产大化肥和中央进口化肥，

下同）由现行的四级批发一级零售（即中央、省、地、县批

发，基层供销社零售）改为两级批发一级零售，即中央级（

中农公司）批发，省级批发，县农资公司与基层供销社批零

结合，基层供销社推行代销制。取消大区一级站对中央化肥

的批发、销售、结算业务。大区一级站要转变职能，搞好服

务。 省级调拨化肥由现行的三级批发一级零售（省、地、县

批发，基层供销社零售）改为一级批发一级零售，即省级批

发，县农资公司与基层供销社批零结合，推行代销制。 小化

肥厂产品实行地产地销。鼓励建立健全农工商结合的农资社

会化服务体系。 军队系统、农业专项用肥（包括农业试验示

范、种子繁育、秸杆氨化、水产）和烟草等所需化肥由中农

公司按批发价直供。农业部直属直供农垦总局、管理局、国

营农场等垦区所需化肥，按计划由化肥生产企业按出厂价实

行直供。上述直供单位所供化肥只限自用，严禁向社会销售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所需化肥仍按原渠道供应

。 四、整顿流通秩序，加强市场管理 继续发挥各级农资公司

在化肥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发挥农业植保站、土肥站、农

技推广（中心）站（以下简称农业“三站”）以及生产企业

自销的辅助渠道作用。 中央调拨给省和省内掌握的优质化肥

资源，全部交由农资公司经营。县及县以下农业“三站”直

接面向农户开展技术推广、有偿技术服务所需化肥，可由农

资公司按批发价供应，也可从生产企业直接采购，但不得转

手倒卖。 大化肥生产企业自销化肥数量控制在销售量的１０

％，中型化肥生产企业的自销数量由省级政府确定。自销化



肥价格必须低于当地同质化肥的零售价格，并经省级物价部

门批准。大中型化肥生产企业自销的优质化肥，只能销售给

有化肥经营权的单位和生产企业。 其它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

经营化肥。供销社地推行代销制中不得转为个人经营。 各级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物价、质量监督及行业主管部门加

强市场管理，对各化肥经营单位清理整顿，进行核查，把好

核准登记关，不符合规定的予以注销。坚决取缔非法经营，

依法严历打击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坑农害农行为。 五

、加强对农资价格的管理 国家对化肥价格实行分级管理、统

一费率，要严格监审。南京栖霞山等１７个大型化肥企业生

产的尿素、硝酸铵出厂价格由国家计委制定，根据目前企业

生产状况，按照加强管理、保本微利的原则，由企业根据季

节、地区差别和市场供求状况，按国家确定的中准价格及浮

动范围，确定出厂价格。 其它企业生产的尿素、硝酸铵出厂

作价办法，由省级物价部门参照上述办法和价格水平具体规

定。 尿素和销酸铵以外其它品种化肥的出厂作价办法，由省

级物价部门按照与尿素的合理比价确定。 中央调拨给地方的

国产化肥调拨价格，由国家计委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加中农

公司的调拨手续费确定。具体按《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

改革化肥价格管理办法请示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４］２

７号）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调拨的

化肥应与辖区内调拨同价，不得搞内外两种价格。 进口化肥

的国内调拨价格，在高于国产同品种化肥出厂价格１０％的

范围内，由国家计委和省级物价部门分别核定。中央进口部

分由国家计委核定，地方进口部分由省级物价部门核定。建

立化肥价格风险基金。当进口化肥调拨价与进口成本的价差



为盈余时专户存入化肥价格风险基金，亏损时用于专项补贴

。化肥价格风险基金由中农公司和省级农资公司管理，在物

价部门监督下使用。 对化肥零售价格实行统一经营差率控制

。国产和进口优质化肥由省级物价部门按不同购入渠道分别

制定加权平均价，在此基础上加１０％的综合差率和合理的

运杂费用制定零售价格。在同一地区（省或地市），执行统

一的零售价格。各经营单位必须按照统一的零售价格销售，

要明码标价，公布于众。任何单位不得在此之外另行增加费

用。 六、加强进口化肥管理 国家计委根据国内年度化肥供需

平衡情况确定进口总量及品种。经国务院批准，编制下达进

口化肥配额计划。对国家计划内进口化肥继续实行税收优惠

政策。中央进口化肥配额下达给中农公司，地方进口化肥配

额下达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计经委），再下达给

省农资公司。为避免进口总量失控，捐增（救灾捐增除外）

和其它渠道入境化肥均纳入进口配额计划。外经贸部要根据

国家计委下达的配额发放许可证。银行要及时提供进口化肥

所需保证金贷款。 减少化肥进口代理机构。将目前的进口代

理机构调减为中央进口统一由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代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保留一个进口代理机构。进口代理

机构要与用户密切配合，在就近港口卸货；要减少进口环节

，尽量从国外生产厂家直接订货，提高进口透明度。进口代

理手续费实行定额提取，具体标准由国家计委另行核定。 七

、关于农药和农膜流通体制的改革 原则参照化肥流通体制改

革的意见执行。 中央进口农药及农药中间体的品种和调拨价

格由国家计委核定。农业部农垦系统的进口农药仍按原渠道

分别由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农垦进出口公司代理。



要加强对农膜原料价格的管理。农药和农用薄膜出厂价格和

零售价格，继续由省级物价部门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核定。 

八、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的领导 农业生产资料

流通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对

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作用极大。国务

院各有关部门、各级人民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抓紧制定具

体措施，认真组织落实。尤其是抓好扶持化肥生产的优惠政

策的落实。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燃

料、电力、资金要优先确保供应。要组织生产与经营部门签

订合同，以确保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的均衡生产，均衡

供应，均衡收购。各有关主管部门要主动减少经营环节，降

低费用，制止乱收费，严格执行价格政策。物价、工商、技

术监督等执法部门，要加强对各个流通环节执行政策情况的

监督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扶持农业发展、支持农用工

业、保持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精心组织，从严要求，密切

协调，妥善协调，妥善安排，切实保证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

制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 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在此之前下达的

有关规定，凡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国家

统一制定的化肥出厂中准价格表（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